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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前  言 

保温器具为中山市太力家庭用品制造有限公司生产的产品，经核实目前尚无现行国标及行业标准，

为了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质量法》，提高产品质量，特制定本企业

标准作为组织生产的依据。 

本标准按照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代替Q/TLJT 35—2020《消毒器》。 

本标准由中山市太力家庭用品制造有限公司提出并起草。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王振昌、范伟立、曾贺林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Q/TLJT 35－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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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毒器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消毒器的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和标志、包装、运输与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本公司本标准适用于以干电池为动力源的额定电压不超过12V的紫外线牙刷消毒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的 

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

究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T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T 6543远输包规用非配楞纸箱和双风物餐品创力文档 

GB 5296.2消费品使用说明家用 和类似用途电器的使用说明」X， 

中国卫生部    《消毒技术规范》(2002) 

3 分类 

原料应符合相应的标准要求。 

4 要求 

4.1.1 产品用电机、电线、插接件等零配件材料符合有关技术规范和标准要求，并有产品合格证明或

产品出厂检测报告；灯头的绝缘材料能耐紫外辐射，抗紫外老化和脆化。 

4.2 外观 

4.2.1 外观应于干净平滑， 不得有杂点、毛刺、表面凹凸不平等明显影响外观的缺陷云水印 

4.2.2 紫外灯管的玻管应透明，洁净、平直，不应有影响紫外线透过的缺陷。 

4.3 静态性能 

4.3.1 消毒器的电池放进和取出应方便，电池箱应设有明显的电池极性标志。 

4.3.2 消毒器应有明显的“开”“关”位置的标志。 

4.3.3 各拆卸和开关零件动伯灵敏、可靠、无卡阻现象。 

4.3.4 线路焊接: 各焊接点性能可靠，焊接牢固。 

4.3.5 零件固定: 各配合件固定可靠，无松脱现象。 

4.4 产品基本参数 

应符合表1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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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直流工作

电压（V） 

工作电流mA 紫外线波

长（nm） 

灯管型号（mm） 紫外线强度1cm处( μ

W/cm²) 

杀毒时间 

1 3V～6V 160～280 185～254 直管φ5*45 

直管φ5*50 

≥230 6分钟 

2 3V～9V 160～300 185～254 U型管φ5*45～50 ≥500 5分钟 

3 6V～12V 160～300 185～254 直管φ5*112 

U型管φ4*60～90 

U型管φ5*60～90 

≥1000 3分钟 

4 6V～12V 200～1100 185～254 U 型管φ 5*90 ～

180 

≥2000 15秒钟 

 

4.5 杀菌效果 

各型号的消毒器，在经表1规定的杀毒时间后，应符合《消毒技术规范》(2002 版) 2. 1. 5.5的规

定。 

4.6 电气强度 

按5.6规定试验时，消毒器的电气绝缘应是足够的，不应发生击穿。 

5 试验方法 

5.1 外观 

在自然光或近似自然光(如40W日光灯)下，目测检验。 

5.2 原料 

查验有关材料的产品合格证明或出厂检测报告。 

5.3 静态性能 

打开产品的电池箱盖，检查是否有电池极性标志。再放进并取出电池，检查是否主便。目测检查开

关部位的标志。拆装检验各拆卸零件是否灵敏、可靠。 

5.4 产品基本参数 

5.4.1 工作电压 

    用量程为 50V 的万用表检测。 

5.4.2 紫外线强度和波长 

使用带254nm波长紫外线探头的紫外线辐照计，先将灯管预热2min,然后将254nm波长探头固定距灯

管表面1CM处，打开辐照计快门，直接读取强度读数。 

5.4.3 灯管型号 

    用相应精度的游标卡尺及板尺测量。 

5.4.4 杀菌时间 

消毒器的内置定时装置自动计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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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杀菌效果 

按《消毒技术规范》(2002 版)第2. 1.5. 4规定的方法执行。 

5.6 电气强度 

跨接到电源两端的所有元件的-端断开，然后在不同极性部件的绝缘之间施加频率为50Hz或60Hz的

250V的正弦波形电压1min。 

6 检验规则 

6.1 组批 

产品以批为单位进行验收，同一原料、配方、工艺、品种、规格连续生产的产品为一批。 

6.2 出厂检验 

6.2.1 产品应经公司质量检验部门（或委托第三方检验机构）检验合格，并附有合格证后方可出厂。 

6.2.2 出厂检验项目包括本标准中的外观、尺寸偏差的所有项目。 

6.2.3 产品必须经生产厂家质量检验部门检验合格，并附有合格证后方可出厂。 

6.3 型式检验 

6.3.1 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a) 新产品或老产品转厂生产的试产鉴定； 

b) 正式生产后，如结构、材料、工艺有比较大的改变，且可能影响产品性能时； 

c) 停产半年以上，重新恢复生产时； 

d)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有较大差异时； 

e) 国家质量监督机构提出进行型式检验要求时； 

f) 正常生产时，项目每 1年进行一次。 

6.3.2 型式检验项目为本标准要求的全部项目。 

6.4 抽样方法 

以随机抽样的方法在企业成品仓库内抽取样本，所抽样应是同一批次产品。外观和尺寸偏差抽样按

GB/T 2828.1规定进行，采用二次正常抽样方案，一般检查水平Ⅱ，合格质量水平AQL为6.5。见表3；物

理机械性能、卫生指标抽样，以批为单位，在每批样品的任意三箱中，随机抽取3只或按测试项目要求，

取足够测试用的样品进行检验。 

表 2  外观、尺寸偏差抽样 

批量 样本 样本大小 累计样本大小 
合格质量水平（AQL） 

Ac Re 

16～25 
第一 5 5 0 2 

第二 5 10 1 2 

26～50 
第一 5 5 0 2 

第二 5 10 1 2 

51～90 第一 8 8 0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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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8 16 3 4 

表 3   外观、尺寸偏差抽样（续） 

91～150 
第一 13 13 1 3 

第二 13 26 4 5 

151～280 
第一 20 20 2 5 

第二 20 40 6 7 

281～500 
第一 32 32 3 6 

第二 32 64 9 10 

501～1200 
第一 50 50 5 9 

第二 50 100 12 13 

1201～3200 
第一 80 80 7 11 

第二 80 160 18 19 

3201～10000 
第一 125 125 11 16 

第二 125 500 26 27 

10001～35000 
第一 200 200 11 16 

第二 200 400 26 27 

35001～150000 
第一 315 315 11 16 

第二 315 630 26 27 

150001～500000 
第一 500 500 11 16 

第二 500 1000 26 27 

500001及其以上 
第一 800 800 11 16 

第二 800 1600 26 27 

6.5 判定规则 

检验结果中，如有不合格项目（卫生指标除外），可从原批产品中抽取双倍样品，对不合格项目进

行复检，复检结果合格，则判整批产品合格；若不合格，则判整批产品不合格。若卫生指标检验结果不

合格，则判该批产品不合格，不再复检。 

7 标志、包装、运输、贮存 

7.1 标志 

产品包装上应有以下内容： 

a) 生产厂厂名、厂址； 

b) 产品名称、商标； 

c) 产品规格、数量； 

d) 产品标准号； 

7.2 包装 

本品采用外袋及瓦楞纸箱包装，也可由供需双方商定。 

7.3 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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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产品时，必须轻装轻卸，防止机械碰撞或接触锐利物件，同时应避免日晒雨淋，保证包装完好

及产品不受污染。 

7.4 贮存 

产品应贮存在清洁、干燥、通风、温度适宜的库房内，距热源不少于2m，不得堆放过高。产品贮存

期自生产日起不超过两年。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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